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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程瀚祥
電話：08-7320415#3645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25196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228911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612807_11228911000_1_4612807_11228911000_1.doc、

4612807_11228911000_1_4612807_11228911000_2.doc)

主旨：為獎勵本縣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及單位，茲請所轄各志願

服務運用單位於本(112)年9月底前提報及推薦屏東縣志願

服務獎勵，相關辦法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6項規定及屏東縣志願服務獎勵辦

法辦理。

二、鑒於近年來，志願服務因應社會經濟發展趨勢，產生各種

不同服務型態，為推動多元志願服務參與、規劃，及鼓勵

本縣多元志願服務發展、激勵及強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。

本年度獎勵項目如下:

(一)個人志願服務獎(金質獎、銀質獎、銅質獎及特別獎)。

(二)家庭志工獎。

(三)耆銀團隊獎。

三、上開獎項申請方式、評定標準及規定請詳如簡章說明，請

所轄志工及團隊踴躍申請、推薦此獎勵，並填具申請表

件；運用單位於9月底前送本處初審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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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請所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獎勵提報申請。

五、檢附旨揭獎勵申請規定簡章1份，相關表件電子檔可至屏東

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(網址:https://www.pthg.gov.tw

/ptvols/Default.aspx)-下載專區-志願服務各項獎勵-屏

東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區或最新消息下載參考運用，並請

各單位承辦人員依表列注意事項辦理，以掌握申請時效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
縣體育發展中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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